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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公司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

司”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

注担保风险。

2、本次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及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控股子公

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对其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

控股子公司超过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或者

该控股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担保概述

1、公司控股子公司巩义市金上百世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巩义金上百世” ）接受浙商银行郑州分行

提供的6,099万元借款，期限24个月。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在7,624.57万元

的最高余额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巩义金上百世与合作方河南隆泰建材有限公司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

保。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

资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

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3。

2、公司控股子公司临沂金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金佩元” ）接受济南铁盈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委托人提供的委托贷款18,000万元，期限不超过24个月。临沂金佩元以其自有项目不动

产提供抵押担保。 金科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产业集团” ）、青岛誉华金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誉华” ）分别以其持有临沂金佩元45.9%、44.1%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0年3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担

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

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2。

3、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鑫泽昌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鑫泽昌瑞” ）接受珠海京能

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借款58,000万元， 期限不超过6个月。 广州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州金科” ）以其持有的广州鑫泽昌瑞6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0年3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担

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的担保额

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2。

4、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庆科商贸” ）接受重庆三峡银行江北支行提供的

40,000万元借款，期限36个月，公司作为共同还款人。 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庆科商贸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

详见表1。

5、公司控股子公司汨罗市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汨罗润城” ）接受万向信托股份公

司提供的不超过30,000万元的贷款，期限不超过18个月。汨罗润城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长沙金

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金科” ）以其持有的汨罗润城股权提供质押担保，重庆金科为其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长沙金科、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汨罗润城的担保余额及可用

担保额度详见表1。

6、公司控股子公司肇庆泽天永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泽天永” ）通过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

心有限公司发行“深圳前海梧桐可转债2020203号-肇庆泽天永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可转债” ，总金额不超过31,

900万元，期限18个月。 宜昌金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金宏” ）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

担保，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详见公司2020-174号公告）。 后经各方协商一致，签订新的抵押合同

和保证合同，担保金额及期限不变，宜昌金宏以其自有项目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重庆金科提供全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

资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

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3。

7、公司控股子公司安顺金科澳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金科澳维” ）接受万向信托股份

公司提供的不超过10,0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18个月。安顺金科澳维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重

庆金科将其持有安顺金科澳维6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同时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详见公司

2020-174号公告）。现经各方协商一致，签订《〈信托贷款合同〉补充协议》，贷款总金额由10,000万元调整为

30,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8个月，安顺金科澳维和重庆金科担保的债权额度同时由10,000万元调整为30,000

万元。 安顺金科澳维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重庆金科履行完毕审议程序。 本次担保前后对安顺金科澳维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

额度详见表1。

8、公司接受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家嘴信托” ）提供的不超过17,500万元的债权融资

款，期限15个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盐城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百俊” ）以其自有项目不动

产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

资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

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3。

9、公司控股子公司青岛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百俊” ）接受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提供的100,000万元贷款，期限4年。青岛百俊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全额抵押担保。重庆金科

按公司持股比例为本金65,000万元对应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

资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

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3。

10、公司控股子公司昭通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昭通金宸” ）接受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的24,000万元借款，期限15个月，昭通金宸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

金科宏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金科宏图” ）及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合作方昭通中梁置

业有限公司和上海中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向云南金科宏图和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融

资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在股东大会审

批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已使用担保额度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3。

以上被担保公司相关担保额度的审议情况及担保余额情况如下：

表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注）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重庆金科 巩义金上百世 17,624.57 - 7,624.57 10,000.00

重庆金科

金科产业集团

青岛誉华

临沂金佩元 18,000.00 - 18,000.00 -

重庆金科

广州金科

广州鑫泽昌瑞 58,000.00 - 58,000.00 -

重庆金科 庆科商贸 76,900.00 80,702.78 120,702.78 36,900.00

重庆金科

长沙金科

汨罗润城 30,000.00 - 30,000.00 -

重庆金科

宜昌金宏

肇庆泽天永 63,800.00 - 31,900.00 31,900.00

重庆金科 安顺金科澳维 20,000.00 21,788.94 41,788.94 -

盐城百俊 公司 92,500.00 488,283.00 505,783.00 75,000.00

重庆金科 青岛百俊 65,000.00 45,000.00 110,000.00 -

重庆金科

云南金科宏图

昭通金宸 24,000.00 - 24,000.00 -

合计 465,824.57 635,774.72 947,799.29 153,800.00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表2：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控股子公司

150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总额度 公司名称

截至公告时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率

对应进展公告编

号

已使用额度

剩余可用

担保额度

资产负

债率为

70%以上

（含

70%）的

控股子

公司

1,000,

000.00

深圳金科置业有限公司 97.78% 2020-096号 135,000.00

97,528.48

重庆金科德元实业有限公司 93.15% 2020-124号 60,000.00

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5.60% 2020-124号 32,000.00

遵义宸梁房地产有限公司 91.35% 2020-124号 32,600.00

商丘悦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5.14% 2020-124号 1,000.00

许昌金宏房地产有限公司 97.80% 2020-124号 32,000.00

合肥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10.50% 2020-124号 48,000.00

重庆凯尔辛基园林有限公司 95.28% 2020-145号 7,000.00

昭通市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32% 2020-145号 20,000.00

长沙景科置业有限公司 68.48% 2020-145号 80,000.00

贵州鑫久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9.96% 2020-145号 20,000.00

西安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1.43% 2020-145号 35,000.00

汕头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26% 2020-165号 68,000.00

山西金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9.65% 2020-165号 30,000.00

日照亿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44% 2020-165号 35,000.00

遵义茂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8.28% 2020-165号 24,500.00

安康景宜置业有限公司 100.10% 2020-174号 40,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54% 2020-188号 13,000.00

泸州金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97.84% 2020-188号 80,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0-188号 64,371.52

佛山市顺德区金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5.60% 2020-199号 20,000.00

重庆市御临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86.62% 2020-199号 5,000.00

潍坊金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97.62% 2021-021号 20,000.00

已用额度总计 902,471.52

资产负

债率低

于70%的

控股子

公司

500,000.00

重庆金科喆美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 2020-145号 209,000.00

33,311.63

重庆金蒙晟玥置业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0-145号 17,000.00

南京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2.18% 2020-145号 79,500.00

徐州珺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0-145号 23,826.00

抚州华睿置业有限公司 6.84% 2020-174号 7,650.00

重庆金煜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1.75% 2020-188号 2,500.00

阜阳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5.03% 2020-188号 50,000.00

荆州祥锦置业有限公司 1.22% 2021-018号 1,212.37

临沂金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1-042号 18,000.00

广州鑫泽昌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新公司 2021-042号 58,000.00

已用额度总计 466,688.37

注：公司2020-145号公告中披露的对佛山金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保的12,000万元债务已结清，故从

本列表中删除。

表3：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600亿担保额度使用及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类别 总额度 公司名称

截至公告时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率

对应进展公告

编号

已使用额度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资产负债

率为70%

以上（含

70%）的控

股子公司

或公司

5,500,000.00

武汉金锦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3% 2021-018号 99,900.00

5,174,452.46

武汉金科长信置业有限公司 100.42% 2021-018号 100

河南国丰园置业有限公司 99.03% 2021-021号 65,000.00

重庆金科德元实业有限公司 94.85% 2021-032号 10,000.00

亳州金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 2021-032号 30,000.00

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98.54% 2021-032号 50,000.00

广汉金信辉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101.18% 2021-032号 2,000.00

控股子公司供应链融资 70%以上 2021-032号 19,147.54

肇庆泽天永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97.29% 2021-042号 31,900.00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3.67% 2021-042号 17,500.00

已用额度总计 325,547.54

资产负债

率低于

70%的控

股子公司

500,000.00

南宁市新晟金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新公司 2021-032号 170,000.00

209,875.43

固安金科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0.18% 2021-032号 23,500.00

巩义市金上百世置业有限公司 39.40% 2021-042号 7,624.57

青岛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7.26% 2021-042号 65,000.00

昭通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51% 2021-042号 24,000.00

已用额度总计 290,124.5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巩义市金上百世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8月4日

注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巩义市紫荆路街道紫荆路29号

法定代表人：王龙

注册资本：5,454.5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5%的股权，河南隆泰建材有限公司持有其45%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图：

该子公司系2020年8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8,990.04万元，负债总额为3,542.19万元，净资产为5,447.84万

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6.71万元，净利润-6.71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临沂金佩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1月5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凤凰岭街道办事处正大路2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李良涛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该子公司系2021年1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广州鑫泽昌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1月13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临江大道5号1604房

法定代表人：钟力华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0%的股权，珠海京能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4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图：

该子公司于2021年1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重庆庆科商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2月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兴义南路88号

法定代表人：陶建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批发及统一配送：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产品、机械设备、摩托车及配

件；市场经营管理；自有房屋出租；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9年末， 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615,945.87万元， 负债总额为1,582,545.89万元， 净资产为33,

399.98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97,471.00万元，利润总额8,786.99万元，净利润7,457.01万元。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2,576,750.69万元，负债总额为2,539,081.21万元，净资产为37,

669.48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17,261.11万元，利润总额5,022.94万元，净利润4,269.50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公司名称：汨罗市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24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岳阳市汨罗市高阳路与罗城大道交叉口西北金科御临湖山营销中心

法定代表人：杨成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9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1,925.05万元，负债总额为11,961.26万元，净资产为-36.21万元，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47.87万元，净利润-36.21万元。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2,111.59万元，负债总额为32,728.71万元，净资产为-617.12万

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7.67万元，利润总额-841.66万元，净利润-580.91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6、公司名称：肇庆泽天永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5日

注册地址：四会市东城街道陶冲村委会深巷村8号首层01卡商铺

法定代表人：钟力华

注册资本：5,882.35万元

主营业务：批发、零售：装饰材料、建筑材料、五金制品、化工产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截止2019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31,900.45万元，负债总额为29,250.46万元，净资产为2,649.99万元，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50.15万元，净利润-350.05万元。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96,123.33万元，负债总额为93,521.15万元，净资产为2,602.18万

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63.74万元，净利润-47.80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7、公司名称：安顺金科澳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4月1日

注册地址：贵州省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双阳路双阳三期B组团虹国资B1-31\B2-4

法定代表人：周灵梓

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0%股权，贵州澳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30%股权，重庆同迈九盈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10%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9年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40,580.79万元，负债总额为38,927.06万元，净资产为1,653.73万元，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794.34万元，净利润-1,346.27万元。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75,706.85万元，负债总额为74,699.94万元，净资产为1,006.91万

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696.77万元，净利润-646.82万元。

该子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8、公司名称：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年3月29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正街(政府大楼)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533,971.58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截止2019年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2,160,501.67万元，负债总额为26,945,385.51万元，净资产为5,215,

116.16万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6,777,337.45万元，利润总额833,505.85万元，净利润635,699.79万元。

截止2020年9月末， 公司资产总额为38,326,250.54万元， 负债总额为32,067,344.56万元， 净资产为6,

258,905.98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772,557.94万元，利润总额718,230.32万元，净利润557,679.43

万元。

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9、公司名称：青岛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6月22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通济新经济区城马路79号乙

法定代表人：马建平

注册资本：34,89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65%的股权；青岛弘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35%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子公司于2020年6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106,353.08万元，负债总额为71,530.75万元，净资产为34,822.34

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76.56万元，净利润-67.66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10、公司名称：昭通金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7月22日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昭通中心城市昭鲁快捷通道与迎宾大道交叉口西南侧金科中梁·集美星

海营销中心

法定代表人：宗波

注册资本：34,732.6175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昭通中梁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49%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子公司于2020年7月末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子公司资产总额为51,791.22万元，负债总额为20,978.72万元，净资产为30,812.50

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9.1万元，净利润-6.82万元。

该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庆金科为巩义金上百世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7,624.57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24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控股子公司为临沂金佩元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8,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不超过24个月。

3、担保方式Ⅰ：金科产业集团和青岛誉华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三）控股子公司为广州鑫泽昌瑞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58,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不超过6个月。

3、担保方式Ⅰ：广州金科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重庆金科为庆科商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4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36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控股子公司为汨罗润城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不超过3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不超过18个月。

3、担保方式Ⅰ：长沙金科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六）控股子公司为肇庆泽天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不超过31,9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8个月。

3、担保方式Ⅰ：宜昌金宏提供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重庆金科为安顺金科澳维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30,000万元（本次新增20,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不超过18个月。

3、担保方式Ⅰ：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八）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不超过17,5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5个月。

3、担保方式：盐城百俊提供不动产抵押担保。

（九）重庆金科为青岛百俊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65,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4年。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控股子公司为昭通金宸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24,000万元。

2、主债务履行期限：15个月。

3、担保方式Ⅰ：云南金科宏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融资和经营需要所提供的担保，不会增加公司合并

报表或有负债，且提供担保所融得的资金全部用于生产经营，风险可控；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及公司融资提供全额担保；对非全资子公司的融资担保事项，公司控

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照股权比例对其提供担保。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为

非全资子公司巩义金上百世、安顺金科澳维、昭通金宸超股权比例提供担保，公司已要求其他股东或项目公司

签署反担保协议；控股子公司本次为非全资子公司广州鑫泽昌瑞提供全额担保是由于该笔融资为广州鑫泽昌

瑞其他股东提供，故广州鑫泽昌瑞其他股东未按股权比例提供担保。 综上，本次被担保对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及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且公司负责控股子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资金由公司控制，不存在不能按时还本付息

的情形，故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21年2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

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847,084.02万元，对子

公司、 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943,678.65万元， 合计担保余额为8,790,762.67万

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1.22%，占总资产的27.33%。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

的偿付，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资

金充裕，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控股子公司关于担保事项的审批文件；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决议；

4、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5、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6、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43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

司”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30%，提请投资者充分关

注担保风险。

2、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

融资提供担保。 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

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3、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一、担保概述

1、公司持股50%的参股公司九江华地金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华地金达” ）接受万向信托股

份公司提供的不超过24,00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15个月。九江华地金达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 ）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1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

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议案经公司2020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九江华地金达经审议可

用担保额度为12,500万元。 本次对九江华地金达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九江华地金达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2、公司持有24.5%权益的参股公司玉溪彰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彰泰” ）与昆明市海伦

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信托” ）等签署《永续债权投资合同》，接受中原

信托提供的52,000万元的永续债权投资（本次放款35,000万元），无固定期限，玉溪彰泰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

提供抵押担保。 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为其提供8,575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于2021年2月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

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玉溪彰泰经审议可用的担保

额度为12,740万元，本次对玉溪彰泰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玉溪彰泰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3、公司持股50.1%的参股公司河南远威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威置业” ）接受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提供的50,000万元和75,000万元两笔贷款，期限均为5年，远威置业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

抵押担保。 郑州金科百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金科百俊” ）以其持有的远威置业50.1%的股

权提供全额质押担保，重庆金科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远威置业以及合作方河南茂威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和自然人武巍均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公司于2020年12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部分参股房地产

项目公司担保额度并预计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远威

置业经审议可用的担保额度为125,000万元，本次对远威置业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远威置业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4、公司持股23%的参股公司南阳中梁城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中梁城通” ）接受光大银行南阳

分行提供的17,000万元和23,000万元两笔贷款，期限均为3年，南阳中梁城通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

保。 南阳金上百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金上百世” ）以其持有的南阳中梁城通18.4%的股权

提供质押担保，担保金额9,200万元。

公司于2020年4月13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部分参股房地产

项目公司担保额度并预计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该议案经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南阳中

梁城通经审议可用担保额度合计为6,900万元，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南阳中梁城通提供的担保金额超过其

可用担保额度，需进行调剂，本次担保前后对南阳中梁城通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及调剂情况详见表2。

5、公司因收购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润田” ）35%的股权，本次收购前重庆润田

已接受华夏银行重庆分行提供的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和房地产贷款， 对应贷款余额分别为89,909.5万元和7,

100万元，融资期限分别为120个月和不超过34个月，重庆润田以其自有项目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公司收购重

庆润田股权后， 重庆金科按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上述贷款余额提供31,468.5万元和2,485万元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

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且该议案经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庆润田经审议可用的

担保额度为35,460万元，本次对重庆润田提供的担保金额在上述议案通过的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担保前后对重庆润田的担保余额及可用担保额度详见表1。

上述被担保公司相关担保额度的审议情况及担保余额情况如下：

表1：被担保方担保额度审议及担保余额情况表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累计经审批可用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担保余额（注）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重庆金科 九江华地金达 12,500.00 - 12,000.00 500.00

重庆金科 玉溪彰泰 12,740.00 - 8,575.00 4,165.00

郑州金科百俊

重庆金科

远威置业 125,000.00 - 125,000.00 -

南阳金上百世 南阳中梁城通 9,200.00 - 9,200.00 -

重庆金科 重庆润田 35,460.00 - 33,953.50 1,506.5

合计 194,900.00 - 188,728.50 6,171.50

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担保余额以实际资金到账为准。

本次担保调剂事项发生情况如下：

表2：担保调剂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最近一期资

产负债率

累计经审批可

用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额

度

本次调剂前

担保余额

本次调剂后

担保余额

调剂后剩余可

用担保额度

1

获调剂方 南阳中梁城通 96.00% 6,900.00 +2,300.00 见上表 见上表 9,200.00

调剂方 商丘新航置业有限公司 94.99% 7,700.00 -2,300.00 - - 5,4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九江华地金达房地产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7月15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十里大道1579号

法定代表人：钱建明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安徽华地融达房地产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系2020年7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1,238.38万元，负债总额为9,268.78万元，净资产为1,969.6万元，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30.84万元，净利润-20.7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2、公司名称：玉溪彰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10月26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玉兴街道右所社区红龙路与大坝路交叉口

法定代表人：邹晶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24.5%的权益，昆明海全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26.5%的权益，桂林彰泰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24.5%的权益，云南梁业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24.5%的权益。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系2020年10月新成立，无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名称：河南远威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7月27日

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永兴路9号

法定代表人：刘志煜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50.1%的股权，自然人武巍持有其49%的股权，河南茂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持有其0.9%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53,965.58万元，负债总额为237,399.55万元，净资产为16,566.03万

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714.01万元，净利润-714.01万元。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67,335.10万元，负债总额为152,206.67万元，净资产为15,128.43

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71.26万元，净利润-71.26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4、公司名称：南阳中梁城通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9年9月18日

注册地址：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机场南三路姜营社区中区

法定代表人：韦申

注册资本：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23%的股权，河南中梁建控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57%的股权，山东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20%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截止2019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79,572.57万元，负债总额为74,749.34万元，净资产为4,823.23万元，

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76.77万元，净利润-176.77万元。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87,312.30万元，负债总额为83,811.16万元，净资产为3,501.14万

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利润总额-1,322.09万元，净利润-1,322.09万元。

该公司房地产项目尚未办理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5、公司名称：重庆润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8月30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洋河北路6号附楼物理层6层

法定代表人：尹喜地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等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35%股权，重庆力帆实业集团销售有限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重庆竹心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其15%的股权。 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该公司系2020年新收购，无最近一年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9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98,074.74万元，负债总额为250,541.82万元，净资产为47,532.92

万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730.76万元，利润总额-8,939.22万元，净利润-8,939.22万元。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重庆金科为九江华地金达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2,000万元。

2、担保期限：不超过15个月。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重庆金科为玉溪彰泰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8,575万元。

2、担保期限：无固定期限。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控股子公司为远威置业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125,000万元。

2、担保期限：5年。

3、担保方式Ⅰ：郑州金科百俊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担保方式Ⅱ：重庆金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南阳金上百世为南阳中梁城通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9,200万元。

2、担保期限：3年。

3、担保方式：股权质押担保。

（五）重庆金科为重庆润田提供担保

1、担保金额Ⅰ：31,468.5万元。

2、针对担保金额Ⅰ的担保期限：120个月。

3、担保金额Ⅱ：2,485万元。

4、针对担保金额Ⅱ的担保期限：不超过34个月。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要求、支持参股公司经营发

展，有利于参股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上述参股公司开发的项目前景良好，资产优良，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对九江华地金

达、玉溪彰泰、南阳中梁城通、重庆润田的担保均系按公司持股比例提供。 控股子公司本次为远威置业超股权

比例提供担保，项目公司及合作方已向重庆金科提供反担保。 公司上述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公司已派驻财务人员参与项目公司财务管理，能有效控制和防范相关风险，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

截至目前，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21年2月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无股权关系的第三方提供担保

的情形，亦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847,084.02万元，对子

公司、 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943,678.65万元， 合计担保余额为8,790,762.67万

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21.22%，占总资产的27.33%。随着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对贷款

的偿付，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责任将自动解除。 目前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正常，资

金充裕，不存在不能按期偿付贷款而承担担保责任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5、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6、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7、公司2020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8、公司2020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9、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10、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11、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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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飞马，证券

代码：002210） 交易价格于2021年3月29日—3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或“法院” ）于2020年12月17日作出了（2020）粤03破

568号之一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

计划》” ）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详见《关于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公告》

以及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管理人、公司、重整投资人以及有关方正积极推进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详见《关于

重整及执行进展的公告》以及相关公告。 同时，根据《重整计划》载明的“非保留资产处置方案” ，管理人于

2021年3月10日通过京东司法拍卖平台（网址：http://sifa.jd.com）发布了公司相关非保留资产的第二次拍

卖公告等信息，前述非保留资产处置第二次拍卖已于日前结束，拍卖结果为流拍，管理人将根据有关情况安排

进行第三次拍卖。 后续，公司将根据重整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未发现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 公司尚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4、公司目前处于《重整计划》执行阶段，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除已披露事项外，截止目前尚未发现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了解，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

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未发现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77� � � � � � � �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1-22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股东深圳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国创高新” ）于2020年10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57号），公司股东深圳

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田投资” ）计划自上述公告日起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自上述公告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1%。

2021年3月31日，公司收到大田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大田投资本次减持

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深圳市大田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0/11/16至2020/12/03 4.20-4.90 6,827,417 0.7451

大宗交易 2020/11/9至2020/11/10 3.9987 18,320,000 1.9992

合计 ——— ——— 25,147,417 2.7443

注：股东减持股份来源为公司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深圳市大田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72,175,687 7.8766% 40,464,264 4.41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2,175,687 7.8766% 40,464,264 4.41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大田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拉萨市云房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云房” ）与深圳市茂源进

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茂源” ）于2021年1月28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大田投资向深圳茂源转

让6,564,00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7164%，拉萨云房向深圳茂源转让65,235,571�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7.1193%。 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

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1号）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此后大田投资及其一致行

动人未减持公司股份。

该项协议转让于2021年2月5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9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4号）。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大田投资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况。

2、大田投资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未违反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截至本公告日，大田投资

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大田投资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将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大田投资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三、备查文件

大田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关于博时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合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暂停申

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4月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大湾区ETF

基金主代码 15980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恒生沪深港

通大湾区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4月2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1年4月2日

暂停申购、赎回的原因说明

根据沪深交易所 《关于2020年底及2021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

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关于2020年岁末及2021年沪港通下港

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等的安排，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

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注：2021年4月2日为耶稣受难日、2021年4月6日为复活节翌日，2021年4月5日为清明节假期。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因2021年4月2日为耶稣受难日、2021年4月6日为复活节翌日， 根据沪深交易所 《关于2020年底及

2021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关于2020年岁末及2021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

知》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1年4月2日暂停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并自2021年4月7日起恢复

本基金的上述业务，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在2021年4月2日、2021年4月6日仍可进行本基金的二级市场

交易。

（2）若港股通交易日安排、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状况等发生变化，或根据法律法

规、基金合同等规定需要调整上述事项的，或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发布新一年度节假日放假和休市安排影

响本基金申赎等业务办理的，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相关业务安排。 为避免因非港股通交易日原因带来的不便，敬

请投资者提前进行相关业务安排。

（3）如有疑问，请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获取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期内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经履行适当的审批程序，博时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管理的博时中证5G产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159811）参与了深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明达”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网下申购，上述基金托管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4.5元/股。

根据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智明达于2021年3月30日发布的《成都智明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现将本公司上述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不含佣金）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博时中证5G产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18 31671 158.36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日

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A类基金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基金份额（场内简称：弘盈A；交易代码：160520）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出现大幅度溢价，交易价格明显

偏离基金份额净值。2021年3月31日，弘盈A二级市场收盘价为1.454�元，交易价格偏离基金份额净值的幅度较

大，投资者如果盲目追高，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特此提醒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注意投资风险。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弘盈A已开通系统内转托管和跨系统转托管业务，投资者可自由将弘盈A场外份额转至场内。 如投资者

将其持有的弘盈A场外份额转至场内，并在二级交易市场卖出，因场内份额的增多，弘盈A的在场内的交易溢

价可能出现大幅收窄，交易价格贴近基金份额净值的水平。 如有场内投资者在弘盈A溢价时买入，将可能承担

由于交易价格贴近基金份额净值而带来的损失，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此风险。

2、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2021年3月10日起进入开放期，本次办理申购业务的开放期

为2021年3月10日至2021年3月23日，共10个工作日。 本基金本次办理赎回业务的开放期为2021年3月10日至

2021年4月7日，共20个工作日，开放期未赎回的份额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封闭期。 开放期内，弘盈A的申购、赎回

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该类别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与弘盈A的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无关。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低于股票型基金，属于中

高预期风险、中高预期收益的基金品种。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

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

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3、弘盈A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

险影响，在当前溢价水平下买入，可能使投资人面临重大损失。

4、本基金管理人将以通讯方式召开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关

于终止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进行审议。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2021

年3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及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发布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

方式召开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6、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时弘盈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

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日

信息披露

202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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